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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云 01破终 1号    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江苏吴越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，

住所地：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芦荡路 51 号 6 号楼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 91320509055193209A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杨世存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程虹晖，江苏唯瑞尚一律师事务所律师，

特别授权代理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云南众慧达教育信息咨询有限

公司，住所地：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黑林铺街道办事处黑林铺前

街 22号镇海楼 1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钱宇航。

上诉人江苏吴越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云南

众慧达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纠纷一案，不服云南

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（2023）云 0102破申 11号民事裁定，

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，本案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上诉人江苏吴越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上诉请求：撤销原审

法院民事裁定书，依法受理上诉人的破产清算申请。事实理由：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七条第二

款的规定，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享有债权，且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

认。但是，上诉人的债权到期无法实现，且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
程序，发现被上诉人名下并无任何可供有效执行的财产线索，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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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被上诉人名下并无任何财产，被上诉人也未提供任何担保。在

此前提下，一审法院仅凭被上诉人单方陈述“目前正常经营，与

其他主体联合办学”，随即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破产原因依据不

足。根据上诉人掌握的情况看，被上诉人本身的经营管理上存在

严重问题，在本案中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蒋作用早已转让其持

有的被上诉人股权，并已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，但却实际掌握公

司经营管理。此外，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，被上诉人未曾偿还过

任何债务，且其公司银行账户、互联网账户未有任何收入，即便

被上诉人一审陈述属实，其经营状况亦不容乐观，并无偿债能力。

在此情况下，即便被上诉人继续经营，上诉人的债权仍旧无法实

现，上诉人的合法利益无法保障。综上，被上诉人已经同时满足

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条件，具备破产

原因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（2023）云 0102破申 11号民事裁定书，

并裁定受理上诉人提出的对被上诉人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
被上诉人云南众慧达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未到庭参加听

证询问，亦未提交书面意见。

一审法院认定如下法律事实：众慧达公司于 2020年 9月 27

日登记成立，登记机关为昆明市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注册资

本 500万元。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教育咨询服务（不含涉许可

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）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；人力资源服务

（不含职业中介活动、劳务派遣服务）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

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2022年 5月 27日，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苏

0509民初 4089号民事判决书，判决众慧达公司返还吴越公司履

约保证金 10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。判决生效后，众慧达公司未

履行付款义务，吴越公司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，苏州市吴江区人

民法院部分执行后未发现众慧达公司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，终结

本次执行程序。众慧达公司陈述其仍在正常营业，目前与其他学

校联合办学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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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规定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

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”；第七条第

二款规定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

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”。吴越公司对众慧达

公司享有债权，该债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，是众慧达公司的合

法债权人。但是众慧达公司仍在开展对外经营活动，与其他学校

联合办学目前正忙于招生。目前未发现众慧达公司有其他诉讼或

债务。吴越公司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众慧达公司具备破产原因。

因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七

条第二款的规定，裁定：不予受理申请人江苏吴越餐饮管理服务

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云南众慧达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提出的

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院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七条规定：

“……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

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……”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一）》第二条规定：“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

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：（一）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；

（二）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；（三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

务。”第六条规定：“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，应当提交债务

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有关证据。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申请未在法

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，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人民法院应

当依法裁定受理破产申请。……”本案中，（2022）苏 0509 民

初 4089 号民事判决书针对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纠纷已经作出生效

判决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，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执行裁定书显示，

该案因被上诉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，被上诉

人二审中经法院两次依法传唤均未到庭参加诉讼，且未提交任何

证据证明其在案涉债务到期后清偿债务完毕及公司资产负债情

况，现上诉人在债权无法获得清偿的基础上以债权人身份提出破

产申请，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申请受理条件，上诉人的上诉主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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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事实及法律依据，一审裁定不予受理上诉人的破产申请错误，

本院予以纠正。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七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

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二条及第六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三百三十条之规

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（2023）云 0102 破

申 11号民事裁定；

二、由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江苏吴越餐饮

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对云南众慧达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破产

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   白  皓    

审  判  员      保  红    

审  判  员      杨  晶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О二四年一月二日   

书  记  员      李怡庭    


